附件：中标服务费开票信息确认函

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：
本   （投标人名称）   参加在贵司进行的  项目名称  （项目编号：  ）招标中如有幸中标，我司保证在领取“中标通知书”前，按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向贵司缴纳“中标服务费”。

关于我司缴纳中标服务费后开具中标服务费发票的事宜，我司确认如下：

A：如需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，请于下方（ ）打“√”，并提供资料：
（    ）请向我司开具中标费的“增值税普通发票”，开票信息如下：
1、我司工商注册名称为：        （请填写）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2、纳税人识别号（国税）/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（请填写）        
3、发票接收邮箱：        （请填写）        

B：如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请于下方（ ）打“√”，并提供资料：
（    ）请向我司开具中标费的“增值税专用发票”，开票信息为：
1、我司工商注册名称：        （请填写）        
2、纳税人识别号（国税）/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（请填写）        
3、注册地址：        （请填写）        
4、办公电话（固话）：        （请填写）        
5、开户银行及账号：        （请填写）        
6、发票接收邮箱：        （请填写）        
7、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/或加盖了税务局“增值税一般纳税人”条章的国税登记证扫描件/或在所属国税局网站的查询结果截图（截图后附）

投标人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请填写本附件，并作为投标文件的一部分。







